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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入推进煤炭交易市场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 

 

随着电煤市场化改革不断推进，我国煤炭交易市场发展迅

速，现货交易市场数量众多，涉煤期货品种不断完善，市场体系

初步建立，对促进煤炭行业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当

前煤炭交易市场仍然存在着市场分割、规模偏小、交易手段落后、

不够规范和无序竞争等亟待解决的问题。为进一步引导和规范煤

炭交易市场体系建设，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全面落

实国务院关于深化电煤市场化改革的决策部署，使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引导和规范煤炭交易市

场建设，推动形成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统一开

放、竞争有序的煤炭交易市场体系，为实施电煤市场化改革提供

比较完善的市场载体。 

（二）基本原则。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多运用市场手段推

进全国煤炭交易市场体系建设。结合煤炭、电力与铁路运输市场



化改革，推进传统产运需衔接方式向现代交易模式转变，完善市

场规则，促进市场充分竞争，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煤炭资源。 

更好发挥政府的引导、规范和监管作用。要科学合理布局，

明确建设标准，鼓励交易创新，规范交易秩序。注重加强市场监

管，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防范交易风险，营造公平竞争的市

场环境。鼓励和支持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平等参与煤炭交易市场体

系建设。 

二、总体框架 

    （一）体系构成。煤炭交易市场包括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

其中，现货市场包括全国性、区域性和地方煤炭交易市场，期货

市场包括国家批准开展动力煤、焦煤等涉煤期货品种交易的期货

交易场所。 

    （二）功能定位。全国性煤炭交易市场主要承担全国范围内

煤炭交易。区域性和地方煤炭交易市场主要承担相应范围内煤炭

交易。各级煤炭交易市场作为市场体系的组成部分，定位不同、

功能互补、信息共享、协同发展。 

（三）基本作用。提供交易平台，企业自主交易，促进供需

平衡；发现合理价格，引导生产消费和优化资源配置；降低交易

成本，提高流通效率；规范交易行为，促进诚信经营；开展信息

汇集和预测预警。 

（四）目标任务。在规范现有煤炭交易市场的基础上，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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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若干个区域性煤炭交易市场；结合煤炭主产地、消费地、铁

路交通枢纽、主要中转港口，以及国家批准开展涉煤品种期货交

易的期货交易场所等条件，逐步培育建成 2～3 个全国性煤炭交

易市场，形成层次分明、功能齐全、手段先进、运行规范的煤炭

交易市场体系。 

三、市场建设与监管 

（一）市场建设标准。 

全国性煤炭交易市场应符合以下条件：1.具有固定营业场所

和完善的网络交易平台等配套服务设施；2.煤炭年交易量在二亿

吨以上；3.具有完整规范的交易规则、交易程序、风险防控等管

理制度；4.具有组织全国性煤炭交易活动的结算、担保、信贷等

配套金融服务和物流、人才等条件；5.贴近煤炭主产地、消费地、

铁路交通枢纽、主要中转港口，能够与国家批准开展涉煤品种期

货交易的期货交易场所进行对接；6.便于煤炭产运需企业互相协

商沟通、政府实施调控和监管。 

区域性和地方煤炭交易市场应符合以下条件：1.具有固定营 

业场所和完善的网络交易平台等配套服务设施；2.区域性煤炭交

易市场的煤炭年交易量在一千万吨以上；地方煤炭交易市场的煤

炭年交易量在二百万吨以上；3.具有完整规范的交易规则、交易

程序、风险防控等管理制度；4.具有组织区域性或地方煤炭交易

活动的结算、担保、信贷等配套金融服务和物流、人才等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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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贴近煤炭主产地、消费地、交通枢纽或中转港口等；6.具有相

应的信息采集、数据分析和信息发布能力。 

（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实行市场化运作与政府引导、监管相结合，健全优胜劣汰的

市场化竞争机制。依据市场建设标准，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

关方面，对全国性或区域性煤炭交易市场开展检查；由省级煤炭

经营监督管理部门会同有关方面，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对地方煤

炭交易市场开展检查。对符合市场建设标准、运作较好的煤炭交

易市场在资源、运力等方面给予必要支持；对达不到市场建设标

准、运作不规范的要限期整改，整改后仍达不到标准的予以公示。  

四、完善市场体系建设协调机制 

为推进煤炭交易市场体系建设，及时协调解决建设中出现的

重大问题，成立全国煤炭交易市场体系建设协调机制（以下简称

协调机制）。 

（一）协调机制组成。 

协调机制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商务部、中国人

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国家能源局、中国铁路总公司、中国煤炭

工业协会、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国家电网公司等单位组成，国家

发展改革委为牵头单位。协调机制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中国

煤炭工业协会，承担协调联络等日常工作。 

（二）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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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引导各类市场主体通过多种形式自愿参与煤炭交易市

场建设和交易，统筹推进市场体系建设。清理市场分割、地区封

锁等限制，研究制定煤炭交易标准化合同，加强合同履行检查。

根据市场建设和运行情况，完善交易规则，规范交易秩序，加强

监督指导，及时协调解决市场体系建设和运行中出现的重大问题。 

（三）建设全国煤炭交易数据平台。 

在协调机制领导下，由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建设全国煤炭交易

数据平台，负责汇集、整理煤炭交易数据，开展市场研究，编制

发布全国性煤炭交易市场价格指数，为企业和社会提供服务。 

五、合力推进煤炭交易市场体系建设 

协调机制既要充分发挥各成员单位作用，又不取代成员单位

各自职能分工。各成员单位之间要加强信息交流与情况通报，在

研究制定重大政策措施时做好沟通、协调和配合，确保各项政策

相互衔接、形成合力。交通运输部、中国铁路总公司要加强对所

属企业的指导，依据运输能力和条件，配合做好煤炭交易市场建

设相关工作。 

各省（区、市）有关部门要根据本指导意见和当地实际，细

化煤炭交易市场建设标准、制定建设规划、合理布局，避免一哄

而上和无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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